
证券代码：

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23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保

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通用广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程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奉贤支行（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本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工程公司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电力智能化系

统集成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做其他用途。

2

、工程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东吴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工程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工程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东吴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东吴证券每半年度

对工程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

、工程公司授权东吴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伟、廖志旭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工程公司

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工程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吴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工程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

、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工程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东吴证券。

6

、 工程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工程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吴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东吴证券有权依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东吴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工程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东吴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工

程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东吴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东吴证券发现工程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本协议自工程公司、专户银行、东吴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6

月

22

日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协商，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的银河蓝

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决定自

6

月

23

日起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包括普通基金定

投和基智定投），同时参加工商银行推出的

"2011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

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

式。

现将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者。

二、办理销售机构

自

2011

年

6

月

23

日起，投资者可到工商银行各网点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申请。 具体办理规则遵守工

商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

"

基智定投

"

营销活动业务规则

基智定投申购业务是指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投资人定额申购某只基金产品的业务。 投资人申请基

智定投申购业务后，工商银行将根据投资人的要求在某一固定期限（以月为最小单位）从投资人指定的

资金账户内扣划一定的申购款项。 基智定投分为定时不定额和定时定额两种投资方式。

定时不定额投资方式：投资人可以指定投资的时间（节假日顺延）和基准金额。 工商银行在投资人指

定的投资时间进行扣款，扣款金额根据投资人选择的指数的市场行情，在基准金额基础上浮动。

定时定额投资方式：投资人可以指定投资的时间（节假日顺延）和基准金额。 工商银行在投资人指定

的投资时间基金扣款，扣款金额为基准金额。

五、申购费率的说明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为鼓励基金投资客户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积极参加基金定投业务，银河蓝筹股票基金参加中国工商

银行推出的

"2011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即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12

月

31

日全部法定交易日的

交易时间内，投资人通过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申购

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

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六、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到工商银行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

额。 普通基金定投业务中的每期扣款金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00

元，金额级差为人民币

100

元；在基智

定投业务中的每期基准扣款金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00

元， 基准金额级差为人民币

100

元。 差额须为

100

的整数倍，具体遵循工商银行规定。

七、业务规则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办理银河蓝筹股票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工商

银行的有关规定。

八、咨询方法

工商银行网址：

www.icbc.com.cn

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九、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000532

股票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4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石墨烯业务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期，许多投资者致电本公司，询问本公司是否参与石墨烯业务。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本公司没有直接参与石墨烯生产业务，公司间接参股的无锡第六元素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第六元素公司

"

）主要从事石墨烯研发与生产。

1

、本公司与第六元素公司股权关系如下：

2

、第六元素公司简介

第六元素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工业园花园街

5

号

注册资本：

142.85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瞿研

主要股东：无锡力合科技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0%

；其他自然人持股比例为

70%

。

员工人数：共

21

人，其中博士

5

人；硕士

5

人。

营业范围：碳材料的研发、销售；电子元器件、实验室仪器及检测设备的开发、销售、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及技术咨询；新型碳材料的测试及检定。

3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目前，第六元素公司石墨烯生产处于中试阶段，尚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

绩造成重大影响。

4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2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101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依法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同年

7

月

30

日终止破产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

执行期。

2011

年

6

月

14

日，管理人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提交《关于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并申请本院裁定确认锦化氯碱重整计

划提前执行完毕。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收到管理人转来的葫芦岛中院（

2010

）葫民二破字第

00001－7

号民事裁定

书。 裁定书内容如下：

葫芦岛中院对管理人提交的《关于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及其它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确认《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1

、自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2

、自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以

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103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我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依法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由于公司破产重整和

2008

年和

2009

年连续两

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第五条和第六条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开始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股票简称为

"*ST

锦化

"

，后因方大集团取

得公司控股权，公司股票简称经申请变更为

"*ST

化工

"

。

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975,067.03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7,410,133.5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54,562,432.39

元。 公司净利润扭亏为盈，净资产由负转正，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沈

SJ[2011]2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0

年

7

月

30

日，葫芦岛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公司破产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

2011

年

6

月

14

日， 管理人向葫芦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确认锦化氯碱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

经葫芦岛中院审查，

2011

年

6

月

20

日裁定确认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已执行完

毕。

基于以上，一、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二、由于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和经营状况的好转，公司

2010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三、通过破产重整，有效降低

了经营风险；通过重整、重组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在方大集团的资金支

持、产品市场的回暖等多方面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公司逐步步入正常的企业经营秩序，公司获得了重

生。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已符合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

13.2.9

条，第

13.2.13

条规定的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情形；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

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决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同时

根据第

13.3.1

条之规定，继续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本公司股票交易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102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在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

决

9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易风林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具体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已符合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

13.2.9

条，第

13.2.13

条规定的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决定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同时根据第

13.3.1

条之规定，继续对公司股票交易

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104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在公司办公楼

B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4

人，实际参与表

决

4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具体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已符合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

13.2.9

条，第

13.2.13

条规定的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决定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同时根据第

13.3.1

条之规定，继续对公

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2011-007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等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曾泰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81,676,59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7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董事会二

○

一

○

年度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81,67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公司监事会二

○

一

○

年度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81,67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报告及摘要》

1

、表决情况：

同意

81,67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

同意

81,67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92,906,833.37

元，按

10%

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

9,290,683.3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9,744,698.68

元，公司尚有可供上市公司股东分

配的利润

243,360,848.71

元。

鉴于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归还一笔银行借款

2000

万元，且

2011

年

5

月、

6

月还有

4000

万元银行

借款将到期，面临还款资金压力；公司扎布耶盐湖一期技改工程，除募集资金投资外，还需公司自筹资金

投入

3000

余万元，为促进该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在募集资金尚未到位前，公司已自筹大量资金投入前期

工作，导致公司资金周转紧张。 为保证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

2010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

红，也不进行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

、表决情况：

同意

81,67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二

○

一一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11

年度审计费为

60

万元。

1

、表决情况：

同意

81,67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七）、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西藏恒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央 金 贺鹏康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

Ｓ*ＳＴ

鑫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以原流通股股东（指破产重整前公司流通股股东，此概念下同）持有的为公司债务重整而让

渡

１５％

流通股份后的流通股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转增比例

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得

６

股。

新流通股股东（指通过破产重整获得流通股的

１９

家债权人和通过司法拍卖获得焦作鑫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所持流通股份的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

２０

户，此概念下同）不获得转增股份。

２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股份不需要纳税。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４

、原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从该日起本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鑫

安”变更为“

＊ＳＴ

鑫安”；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保持不变；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

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由于本公司股票已经暂停上市，股改期间本公司股票仍

处于暂停上市状态。

６

、股改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有关本次股改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表决通过情况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焦作鑫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１

、在资本公积金转增中，公司原流通股股东享受股改对价，新流通股股东不享受股改对价。

公司以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为实施公司重整计划而让渡

１５％

流通股份后的流通股本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转增比例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

１０

股获

得

６

股，转增后，相当于送股情况下原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４０２

股。

２

、获得对价股份的对象和范围：截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为执行公司重整计划让渡股份的原流通

股股东。

３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公司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 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做出了如下声明：“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

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特别承诺如下：

（

１

）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的焦作鑫安股份和已裁定尚未过户的焦作鑫安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后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在焦作鑫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将向焦作鑫安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提交审议将其拥有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原农民出版

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

７６％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股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

资产注入焦作鑫安，注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

８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法律

法规及公司规章规定需要回避的除外），以优化焦作鑫安资产质量，恢复和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４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

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

（

股

）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１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３７．０６％ ０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３１．０４％

２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１０．００％ ０ １２

，

９３３

，

３４２ ８．３７％

３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９．２４％ ０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７．７４％

４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３８７

，

９００ ４．１６％ ０ ５

，

３８７

，

９００ ３．４９％

５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４

，

１９８

，

２４９ ３．２５％ ０ ４

，

１９８

，

２４９ ２．７２％

６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２．５０％ ０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２．１０％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行

１

，

００７

，

８４４ ０．７８％ ０ １

，

００７

，

８４４ ０．６５％

８

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３０２

，

６４６ ０．２３％ ０ ３０２

，

６４６ ０．２０％

９

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

１６９

，

１３９ ０．１３％ ０ １６９

，

１３９ ０．１１％

１０

史美勤

９３

，

２４８ ０．０７％ ０ ９３

，

２４８ ０．０６％

１１

焦作市一方燃化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

，

６８９ ０．０７％ ０ ８９

，

６８９ ０．０６％

１２

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

６８

，

９４７ ０．０５％ ０ ６８

，

９４７ ０．０４％

１３

张复昌

４７

，

３７７ ０．０４％ ０ ４７

，

３７７ ０．０３％

１４

孟祥龙

３４

，

３６０ ０．０３％ ０ ３４

，

３６０ ０．０２％

１５

焦作市鸣盛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２５

，

６９０ ０．０２％ ０ ２５

，

６９０ ０．０２％

１６

王宗彦

２０

，

９９７ ０．０２％ ０ ２０

，

９９７ ０．０１％

１７

张国祥

２０

，

３２０ ０．０２％ ０ ２０

，

３２０ ０．０１％

１８

王美玲

１２

，

３８６ ０．０１％ ０ １２

，

３８６ ０．０１％

１９

焦作市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０７０ ０．０１％ ０ ９

，

０７０ ０．０１％

２０

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１５０ ０．００％ ０ ６

，

１５０ ０．００％

２１

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

４

，

３３５ ０．００％ ０ ４

，

３３５ ０．００％

２２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９５０ ０．００％ ０ １

，

９５０ ０．００％

２３

焦作市翔云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７８２ ０．００％ ０ １

，

７８２ ０．００％

注

１

：上表中的数字均保留两位小数，若有数字合计不符的情况，系由保留小数四舍五入形成。

注

２

：上表

２３

名股东中，除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河南觉

悟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外，其余

２０

名股东的持股数中均包含有因执行重整计划获流通股股东让渡而

来的流通股，共计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本次股改均不获得股改对价转增的股份。

注

３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股非流通股票中，包含有根据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增持原挂在焦

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股票账户名下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 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过户至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特别承诺其持有的上述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交易状态

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公告 暂停上市

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股改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暂停上市

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流通股所获转增股份到账

暂停上市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

＊ＳＴ

鑫安

”

四、股份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根据对价安排，原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原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流通股股东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

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

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

２０１０

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

在股改方案实施过程中， 如因股份出现瑕疵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不能顺利

进行的情形，公司将及时披露。

五、股权结构变动表

１

、股权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占比 股份数量 占比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５１．９３％

（

一

）

发起人股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变更的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５１．９３％

１

、

国家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４

，

２９１

，

６００ ４１．６２％

３

、

境内法人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５

，

７４５

，

０２０ １０．１９％

４

、

外资法人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７

，

８６８ ０．１１％

５

、

自然人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其他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二

）

定向法人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６１．９９％ ７

、

其他

１

、

国家股

（

二

）

内部职工股

2

、

国有法人股

64,291,600 49.69%

３

、

境内法人股

１５

，

７４５

，

０２０ １２．１７％

（

三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4

、

外资法人股

５

、

自然人股

１６７

，

８６８ ０．１３％

（

四

）

高管股份

6

、

其他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４９

，

１７１

，

１９９ ３８．０１％

（

五

）

其他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内部职工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４

，

２５１

，

０４７ ４８．０７％

２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一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

，

２５１

，

０４７ ４８．０７％

3

、

高管股份

４

、

其他

（

二

）

境内上市外资股

（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９

，

１７１

，

１９９ ３８．０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

，

１７１

，

１９９ ３８．０１％

（

三

）

境外上市外资股

2

、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外资股

（

四

）

其他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３７５

，

６８７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１００％

注：股改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４

，

２５１

，

０４７

股的构成为：（

１

）因执行重整计划而获得流通股股东让

渡的股份

７

，

３７１

，

４５２

股，该部分流通股不享受股改对价；（

２

）享受股改对价转增的原流通股

４１

，

７９９

，

７４７

股，股改后的流通股数为

６６

，

８７９

，

５９５

股。

六、相关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

占总股本比

例

可上市

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期

１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

，

９４９

，

５６３ ３１．０４％ Ｇ＋３６

注

１

２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４

，

３１４ ７．７４％ Ｇ＋１２ Ｇ＋２４

注

２

３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４．２９％ Ｇ＋１２

注

３

４

周口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９４０

，

４００ ３．２０％ Ｇ＋１２

注

３

５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

，

８４９

，

５５８ ２．４９％ Ｇ＋１２

注

３

６

河南觉悟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６

，

６４２ ２．１０％ Ｇ＋１２

注

３

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行

９２４

，

１３６ ０．６０％ Ｇ＋１２

注

３

８

焦作市昌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２７７

，

５１０ ０．１８％ Ｇ＋１２

注

３

９

焦作市兆源矿产有限公司

１２４

，

１５５ ０．０８％ Ｇ＋１２

注

３

１０

史美勤

６８

，

４４８ ０．０４％ Ｇ＋１２

注

３

１１

焦作市一方燃化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

８３６ ０．０４％ Ｇ＋１２

注

３

１２

焦作市世兴塑胶有限公司

５０

，

６１０ ０．０３％ Ｇ＋１２

注

３

１３

张复昌

３４

，

７７７ ０．０２％ Ｇ＋１２

注

３

１４

孟祥龙

２５

，

２２２ ０．０２％ Ｇ＋１２

注

３

１５

焦作市鸣盛机械安装有限公司

１８

，

８５８ ０．０１％ Ｇ＋１２

注

３

１６

王宗彦

１５

，

４１３ ０．０１％ Ｇ＋１２

注

３

１７

张国祥

１４

，

９１６ ０．０１％ Ｇ＋１２

注

３

１８

王美玲

９

，

０９２ ０．０１％ Ｇ＋１２

注

３

１９

焦作市洁达洗选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６５８ ０．００％ Ｇ＋１２

注

３

２０

焦作市江源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５１５ ０．００％ Ｇ＋１２

注

３

２１

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

３

，

１８２ ０．００％ Ｇ＋１２

注

３

２２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３２ ０．００％ Ｇ＋１２

注

３

２３

焦作市翔云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８ ０．００％ Ｇ＋１２

注

３

２４

合计

８０

，

２０４

，

４８８ ５１．９３％ －

注

１

：指在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

Ｇ

日）后，其持有的股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注

２

：指在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

Ｇ

日）后，其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１０％

。

注

３

：指在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

Ｇ

日）后，其持有的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七、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详见本公告第五部分股权结构变动表。

２

、对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

施而发生变化。 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总数增加到

１５４

，

４５５

，

５３５

股，股改方案实施前后，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

财务指标变化如下：

财务指标 股改实施前 股改实施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４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八、其他事项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毋晓冬女士

联系地 址：河南省焦作市民主路北路

１５

号

电 话：（

０３９１

）

３６８０６６７

、

１３７８２７９６５２３

传 真：（

０３９１

）

３５６０９９５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及决议公告

２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３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保荐意见书

４

、北京市融商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５

、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焦作鑫安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法律意见

书

６

、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焦作鑫安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补充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申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一次反馈要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组工作进展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换股吸

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已经被中国证监会予以受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１１０２５０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以下简称“证监会一次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就相关问题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并要求公司就其中两个问题的回复予以公告披露。

二、证监会一次反馈意见要求

证监会一次反馈意见要求公司披露的问题及公司回复如下：

在回复中，为表述得更为清楚，采用了以下简称：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对象

，

在本次交

易完成后将被注销法人资格

九润管业 指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

为海润光伏股东

晶澳太阳能 指

ＪＡ Ｓｏｌａ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

晶澳太阳能控股

），

注册于开曼群岛

的海外上市公司

（

Ｎａｓｄａｑ

：

ＪＡＳＯ

）

阳光集团 指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

海润光伏第一大股东江苏紫金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之唯一股东

问题

１

、请以列表的形式提供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吴艇艇、姜庆堂、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陈浩、张永欣、

吴廷斌、冯国梁、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缪建平、刘炎先、郝东玲、周宜可近

５

年的工作履历。请详细

说明上述人员进入海润光伏工作的时点和原因。 请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问题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本公司回复：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等十三名自然人的履历、进入海润光伏的时点和原因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最近

５

年的工作履历

进入海润光伏

工作时点

原因

（

均以当事人语气叙述

）

１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

杨怀进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担任

晶 澳 太 阳 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担任

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首 席

执行官

；

现任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总裁

、

首席

执行官

；

深圳市天达康基因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

瑞尔德

（

太仓

）

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２００９．１０．２６

本人在 晶澳太 阳能 任职首 席

执行官时 已与海 润光伏 的董

事长任向东认识

，

海润光伏当

时是晶澳的供应商

，

长期保持

友好往来

。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起

，

本人 因客观 因素 导致产 生了

离开晶澳的想法

。

任向东先生

了解到 本人此 时仍 怀有对 中

国光伏事 业的一 腔热情 和远

大理想

，

多次邀请和劝说本人

加盟海润光伏

。

本人对海润光

伏的发 展历程 和现 状进行 了

深入调查和了解后

，

认为海润

光伏是 本人继 续发 展光伏 事

业的优质平台

，

于是加入了海

润光伏

。

２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２００２

至今

，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

吴艇

艇

）

先 生 在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

阳光辅助药业有限公

司

）

担任董事职务

。

未在海润光伏

任职

本人与 杨怀进 是相 识多年 的

老朋友

，

经他推荐

，

我决定 以

增资方式投资海润光伏

，

当时

该公司正面临发展资金短缺

，

增资价格也很适中

，

我手头虽

然没有那么多现金

，

但是通过

向他人借款

，

这笔钱也不是问

题

。

我相信杨怀进和优秀的管

理团队 有能力 将海 润光伏 打

造成光伏行业领先企业

，

为我

的投资带来良好的回报

。

３

姜庆堂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担任华虹

ＮＥＣ

技术副总裁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担任晶澳太阳能控

股有限公司

（

ＪＡＳＯ．ＮＡＳＤＡＱ

）

资

深运营副总裁

、

首席技术官

；

现

任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

、

常务副总裁

、

首席运营官

，

江阴奥特斯维投资有限公 司执

行董事

。

２００９．１１．１５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

，

本人因个人因

素决定离开晶澳太阳能

。

在这

一时间点

，

约

２００９

年

９

、

１０

月

份

，

海润光伏的董事长任向东

到上海与我和杨怀进沟通

，

多

次邀请我 和杨怀 进加 入海润

光伏

。

鉴于任总的真诚以及海

润光伏所能提供的平台

，

决定

加入海润

。

４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担

任华虹

ＮＥＣ

公司先进工艺研发

部部长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担任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

公 司

（

ＪＡＳＯ．ＮＡＳＤＡＱ

）

资 深 技 术

总监

；

现任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

、

首席技术官

。

２００９．１１．１

在任向东

、

杨怀进和姜庆堂达

成合作意向后

，

他们盛情邀请

我加入海润光伏

，

负责公司的

技术研发

。

我在经过慎重考虑

后决定加入海润

，

充分发挥个

人的能力

。

５

陈浩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之 前担任 江苏 阳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６００２２０．ＳＨ

）

董

事

、

董事会秘书

；

现任海润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董事

会秘书

。

２００７．９．１

２００７

年江阴 海润有 了 改 制 上

市的计划

，

其董事长任向东通

过市 政府上 市办的 介绍 认识

了 我

，

对我 的经 历十分 感兴

趣

，

而我当时已离开原公司

，

经过对 海润光 伏的 业务及 历

史的一番了解

，

我选择了海润

光伏作 为我事 业发 展的新 平

台

。

６

张永欣

２００５

年创建宁晋阳 光半 导体设

备有限公司

（

单晶炉制造

）

并担

任总经理至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６

年 创

建宁晋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

光

伏组件生产

）

并担任总经 理至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担任晶澳太阳能东海基地

总经理

；

现任江阴奥特斯维投资

有限公司监事

、

海润光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２００９．１２．１

海润光 伏自成 立以 来一直 做

硅棒

、

硅片

，

而本人 从事此 产

业已

１５

年

。

之前已经和任总

有过交流

，

又与原工作单位在

想法上有一定分歧

，

觉得海润

光伏有更好的发展

，

就决定接

受任总的邀请加入海润光伏

。

７

吴廷斌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担 任 中

芯 国 际

（

００９８１．ＨＫ

、

ＮＹＳＥ

：

ＳＭＩ

）

和华虹

ＮＥＣ

研发资深工程师

，

设

备经理

，

资深技术经理

，

高级主

管工程师

，

项目经理等职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先 后 担

任 晶 澳 太 阳 能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ＪＡＳＯ．ＮＡＳＤＡＱ

）

工艺部经理

，

高

级经理

，

扬州基地副 总经理 等

职

；

现任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

２００９．１０．２６

由于海 润光伏 董事 长任向 东

先生及杨怀进

、

姜庆堂先生达

成合作意向

，

计划拓展海润光

伏的电池片业务

，

在三位的邀

请下我自愿加入海润光伏

。

８

冯国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担

任南京中电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ＣＳＵＮ．ＮＡＳＤＡＱ

）

总经理助理

、

销

售 部 经 理 等 职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担任晶澳太阳能控

股有限公司

（

ＪＡＳＯ．ＮＡＳＤＡＱ

）

市

场营销总监

；

现任海润光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２００９．１２．１

与海润 光伏之 前有 一些业 务

关系

，

对海润光伏比较熟悉

，

因为工作地点在无锡

，

而我本

人是无 锡人

，

考虑到 工作方

便

，

我便离开了之前的公司加

入海润光伏

。

９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７

年之前担任澳大利亚

Ｃｒａｎｅ

Ｅｎｆｉｅｌｄ

公司大客户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担任晶澳太

阳能控股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

；

现任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

２００９．１２．２

我对光 伏行业 的未 来有很 深

的信念

，

我需要一家规模大

、

执行力强

、

快速并低成本的公

司作为我发展的平台

，

原公司

与我的想法有一些出入

，

而我

认为海润光伏可以做到

，

所以

我加入了海润光伏

。

并且

，

我

非常喜欢中国

，

我希望能留在

这里发展

。

１０

缪建平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职于江

阴市徐霞客镇工业园区办公室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

，

供职于海润光

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现任公司

副总裁

。

２００６．４．１

于

２００５

年年底由徐霞客镇政

府派往海润光伏协助工作

，

经

过几个月的接触

，

经董事长任

向东邀请加盟海润光伏

。

１１

刘炎先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担

任西安佳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总

经理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担任碧辟佳阳太阳能有限公

司 副 总 经 理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年担任碧辟佳阳太

阳能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现任海润

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２０１０．４．１

海润光伏自

２００９

年起从事组

件制造业务

，

并自

２０１０

年起

计划与 上游 硅片和 电池的 发

展规划同 步扩大 和发 展组件

制造业务

。

本人与海润光伏人

力资源 部接洽 并从 相关管 理

人员处了 解到了 海润光 伏的

经营现 状和未 来的 发展计 划

后

，

决定加盟该公 司

，

负责 组

件制造业务

。

１２

郝东玲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担

任宁夏医药集团公司业务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担

任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采

购 部 高 级 经 理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担任晶澳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河北基地副总经理

；

现担任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

２０１０．３．１６

海润人 力资源 希望 招聘负 责

采购

、

物流业务范畴的管理人

员

，

找到了我

。

我本人也对海

润光伏很有信心

，

觉得是能发

挥我个人价值的好平台

，

所以

加盟了海润光伏

。

１３

周宜可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担

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部副经 理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担任华锐科力恒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

现担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

务总监

。

２０１０．２．２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通过朋友介绍了

解到海润光伏

，

知道该公司正

处于发展期

，

急需一名财务总

监

，

发简历合格并通过面试后

加入了海润光伏

。

问题

２

、 请说明九润管业将其持有的海润光伏

４．２２％

的股权， 总计

５

，

２３２

万股转让予姜庆堂、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陈浩、张永欣、吴廷斌、冯国梁、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缪建平、刘炎先、郝东玲、周宜可

等共计十一名自然人股东的理由、定价依据，是否存在为减免股权转让征税而低价转让和代他人持有股

份的情况。 请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问题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公司回复：

（一）九润管业将其持有的海润光伏股权转让给十一名自然人股东理由、定价依据

太阳能光伏行业是一个新兴高科技行业，对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的要求较高，大部分在国内外上市

的光伏行业领先企业（比如无锡尚德、晶澳太阳能、天合光能、英利新能源等）都给予其高管团队股权激

励，以留住和激励高层次的人才，为公司及股东创造价值。

姜庆堂等海润光伏现任高级管理层，在此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部分甚至在全球太

阳能光伏行业具有重大影响。

２００９

年业务下滑，使海润光伏意识到产业链不完整带来的风险，并计划将业务链扩展至太阳能光伏

电池片和电池组件的加工和制造，而此前海润光伏专注于硅片的加工制造，在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业务

领域人才储备不足，引进并留住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海润光伏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时任海润光伏实际控制人任向东深知人才储备对海润光伏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引进姜庆堂等高级

管理人员时，已经许诺，参考国内外知名太阳能光伏企业的做法，低价转让部分海润光伏股份给高级管

理人员，以维持和激励海润光伏管理和技术团队，将海润光伏建设成为国内乃至世界太阳能光伏龙头企

业。 其股份转让目的明确、事实真实，无代持股份情况，亦不是为减少税收或其他原因而作出的行为。

此次股份转让本质上是海润光伏股东任向东为海润光伏的长远发展着想， 引进人才而做的一次股

份赠送行为，其转让价格为双方协商的每万股

５

元，只是象征性价格，并非公允价值。

此次九润管业低价转让给姜庆堂等海润光伏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股份，以留住和激励高层次人才，更

好地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的行为，转让事实真实，得到了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和江阴市人民政府

的认可和支持，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和江阴市人民政府分别出具了《关于申龙高科资产重组相关

说明的函》和《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权转让事项说明的函》，对此进行了专项说明。

（二）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税收问题和是否存在代他人持有股份的情况

九润管业此次股权转让已经按照以公允价值转让确认了税务收益，并缴纳了企业所得税，江阴市地

方税务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已经出具了专项说明，九润管业历次转让海润光伏股权的企业所得税，已

经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经税务机关审核，相应税款已经缴纳入库。 姜庆堂等

１１

名以象征性价格受让九润

管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已经就其此次偶然所得，按照受让海润光伏股份的公允价值

１．５３６

元

／

股，缴纳个

人所得税，其缴纳个人所得税款的资金来源为向阳光集团的十年期长期借款。 九润管业此次股权转让过

程，并非为了减免股权征税而做的低价转让。

根据股权转让相关方的说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结合此次股权转让背景，高管受让股份亦不存

在代他人持有股份的情况。

三、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重组

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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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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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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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